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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花 岗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检察履职筑牢生态屏障
周青青

检察机关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增
殖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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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干警定期巡查山林。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是
最好的民生福祉。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检察院
认真践行高质效办案要求，聚焦生态环境与资
源保护领域，通过公益诉讼及破坏环境资源刑
事案件办理，能动履职，营造安全、健康、绿
色的生态环境，以法治之力筑牢生态屏障。

5 年来，红花岗区人民检察院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办理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40 件，制发检察
建议 21 件，办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1
件，提起诉讼 6 件，办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一审
公诉案件 69件，积极稳妥推进生态检察工作，办
理了一批有影响、有效果的案件。其中，入选省级

优秀典型案例 1件，遵义市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 1
件，各项办案质效指标位居该市前列。

该院注重科技赋能，用技术支持助推高效
办案。借助“益心为公”、大数据法律监督平
台，拓宽公益诉讼线索来源，针对志愿者提供
的水葫芦、福寿螺等外来入侵物种繁殖扩散迅
速，危害当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及农业生
产线索，红花岗区人民检察院迅速开展调查核
实工作，督促职能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
改，护航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

运用快速检测、无人机航拍等技术强化证
据支撑，该院针对深溪镇清江村农村饮水点水
质不达标问题，通过快速检测和专业检测固定

水质受损证据。针对梨园水库出现溢流黑色污
染物造成水库水质受损，影响用水安全问题，
通过无人机拍摄及人工沿线摸排，查清污染物
来源，对症下药，守护人民群众“大水缸”。

创新机制，凝聚生态保护合力。红花岗区
人民检察院以专项工作为切口开展生态检察工
作，重点围绕乌江流域水生态环境问题，开展

“一江一河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饮用水源保
护”等专项工作。组建乌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
护专班，开展辖区河道及岸坡杂物垃圾清理专
项整治活动，以诉前磋商、制发检察建议、提
起检察公益诉讼等立体多元监督方式，参与解
决湘江河、忠庄河、洛江河等河流污染问题。

近年来，红花岗区人民检察院推动建立
“中桥水库水体污染巡查整治机制”“河长+检察
长+河道警长”工作机制和“洛江河桃溪河畔过
渡水体漂浮物污染治理协作机制”，与职能部
门、社会各界共筑生态防线。

为实现恢复性司法推动生态修复，该院在办
理非法捕捞、滥伐林木等破坏环境资源保护刑事
案件时，将生态修复作为刑事责任重要考量因
素，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促成非法捕捞
行为人自愿认购鱼苗增殖放流，滥伐林木行为人
主动补栽补种树木实现生态修复，推动违法行为
人积极主动从“破坏者”转变为“修复者”，以检察
办案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新期待。

务 川 自 治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用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邹慧敏 肖丹雅

刑事打击与公益诉讼双管齐下

5 年来，务川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坚持依法
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及资源保护类犯罪，实
现刑事追责与公益保护的有机结合。

自 2021 年起，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 100 余
件，督促违法当事人开展补植复绿 20余亩，增
殖放流 40万余尾。在办理的杨某某等人非法采
矿案件中，通过督促当事人，退缴违法所得 40
余万元，修复因非法采矿损毁的耕地、林地
2000平方米。

同时，办理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公
益诉讼案件 80 余件，通过向行政机关制发检
察建议，有效督促修复受损草原生态环境 800
余亩，清理建筑垃圾 50 余吨，并督促当事人
缴纳生态修复金 200 万余元。在办理的督促整
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
针对辖区长期存在违法堆放建筑垃圾、生活
垃圾等固体废物侵占土地的情况，通过向当
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
关清理固体废物数十吨，并推动辖区开展专
项治理工作。

打造特色生态检察品牌

古树参天，绿意盎然。走进务川自治县丰
乐镇丰乐村的香楠园，映入眼帘的是高大挺拔
的楠木、黄连木、柏木等，古树名木郁郁葱
葱，蔚然成林。

这样的自然画卷，在务川并非孤例。黄都镇
大竹村不仅是森林村寨，更是贵州葵花松母种采
摘基地，生态资源丰富。然而，由于部分珍稀植物
经济价值较高，近年来屡遭不法分子觊觎，盗伐
乱象时有发生，生态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面对这一现实，务川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立
足本地实际，打造“百合‘益’心”公益诉讼
党建业务融合品牌。依托丰乐镇 3 处公益诉讼
案发地及冉渡滩水电站乡村振兴项目，设立了
集案件展示、生态修复、法治教育于一体的

“百合‘益’心”公益诉讼实践基地。
通过开展异地补植复绿 18余亩、组织法治

宣传教育 100 余人次等举措，该院以法治力量
守护这片绿色家园，让古树常青、青山常在。

跨区域跨部门协作凝聚保护合力

面对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系统性特征，务川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积极探索跨区域、跨部门协作
机制，凝聚生态保护合力。先后与铜仁市沿河自
治县人民检察院签订《关于建立贵州麻阳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监督协
作机制的意见（试行）》；与遵义市道真自治县人
民检察院、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签订
《关于乌江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跨区域协作的意见》；与遵义市生态环境
局务川分局正式会签《关于建立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领域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协作配合机制的
意见》。通过制度化设计打通司法与行政协同壁
垒。截至目前，共依据上述机制移送案件线索 1
件，成案 1件，共同守护生态环境。

为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检察职能，该院聚
焦重点领域，开展专项监督活动。为扎实推
进露天矿山复垦复绿整治，务川自治县人民
检察院针对露天矿山治理问题，向主管单位
制发检察建议，督促修复被破坏的土壤植被
300 余亩。

在 积 极 贯 彻 落 实 长 江 流 域 “ 十 年 禁 渔 ”
工作过程中，该院针对务川实施全面禁捕退
捕 后 ， 在 天 然 河 流 领 域 仍 存 在 非 法 捕 捞 问
题，向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强化
监管。

从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乌江流域，
从重点治理到专项治理，务川自治县人民检察
院的生态保护足迹遍布全县的山山水水。通过
5 年的探索与实践，该院将生态检察打造成了
服务绿色发展的重要法治力量。

未来，务川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将继续以法
治之盾，守护务川的绿水青山，让仡乡大地天
更蓝、水更绿、生态更美好。

位于我省东北部的遵
义市务川自治县，是一片
森林覆盖率高达 62%的绿
色热土，珙桐、润楠、银
杏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在
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近
年来，务川自治县人民检
察院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
面发挥检察职能，为守护
这片绿水青山提供了坚强
的法治保障。

检察干警跟踪了解涉案公司危险废物处置情况。

务川检察干警走访了解特色村寨保护情况务川检察干警走访了解特色村寨保护情况。。 （（本版图片由红花岗区人民检察院和务川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提供本版图片由红花岗区人民检察院和务川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提供））

检察干警定期巡护挂牌保护古树。


